
证券简称：大连热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９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继续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辽宁春成工贸 （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股权继续冻结的通知， 因涉及与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９

，

９０８

，

６７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８４％

）继续予以冻结，冻结起始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B013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９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铝业”）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项目收

尾工程顺利实施，文山铝业拟以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项目生产线设备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工银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金融”）申请期限为六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业务， 租金率为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按

５

亿元测算， 每季度支付租金

２

，

６５７．７３

万

元），一次性支付手续费费率

３％

，保证金率

５％

。 租赁期满，文山铝业以人民币

１

元的象征性价格向工银

金融回购出售设备。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制定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

＞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实施要求，及证监

会在上市公司中进行内部控制试点的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根据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的议案》，云铝股份在公

司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相关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完成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范》（以下简称“内控规范”）的编制工作。

内控规范包括内部控制运行、评价、审计制度，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

监督五要素为框架，依据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识别，针对风险点制定相对应的控制措施。 内控规范

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将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力提供制度保障。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规范审计机构的议

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０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的召开、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

＞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实施要求，及证监

会在上市公司中进行内部控制试点的安排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根据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的议案》，云铝股份在公

司范围内全面推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相关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完成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规范》（以下简称“内控规范”）的编制工作。

内控规范包括内部控制运行、评价、审计制度，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

监督五要素为框架，依据重要业务流程进行风险识别，针对风险点制定相对应的控制措施。 内控规范

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将为公司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内部控制，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

力提供制度保障。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１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确保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文山铝业”）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项目收尾工程顺利实施，文山铝业拟以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

铝项目生产线设备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向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金融”）申请期限

为六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按照等额按季，每季度期末支付的方式支

付租金，租金率为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按

５

亿元测算，每季度支付租金

２

，

６５７．７３

万

元），一次性支付手续费费率

３％

，保证金率

５％

。 租赁期满，文山铝业以人民币

１

元的象征性价格向工银

金融回购出售设备。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工银金融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交易对方

企业名称：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广场东路

２０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融资租赁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

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经济咨询。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资产总额

５５

，

９０９

，

０９６

，

２７１．８０

元，净资产

５

，

９７３

，

６６３

，

９３０．７６

元，净利润

７３８

，

５０６

，

１１９．３１

元，负债总额

４９

，

９３５

，

４３２

，

３４１．０５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项目的燃煤熔盐炉、蒸发器、空分装置、双仓溢流中心传动球磨机、赤泥输送高

压隔膜计量泵等生产线设备。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１

、租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以提供的设备购买合同中金额为准）；

２

、租赁期：

６

年；

３

、租金率：人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按

５

亿元测算，每季度支付租金

２６５７．７３

万元）；

４

、手续费：

３％

（融资金额比例，期初一次性收取）；

５

、保证金：

５％

（融资金额比例，期末返还）；

６

、租赁资产余值：在租赁期内，文山铝业享有设备占有权和使用权，并按合同约定向工银金融支付

租金，设备租赁期内的保险、维护等费用由文山铝业承担。 租赁期满，文山铝业以人民币

１

元的象征性

价格向工银金融回购出售设备；

７

、租金支付方式：等额按季，每季度期末支付；

８

、 担保方式：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用于年产

８０

万吨氧化铝项目收尾工程。 付计划（概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目的

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调整债务结构，解决资金需求。

２

、影响

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及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３

、工银租赁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４．８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价方案概述

１

、发行股票方式：本次发行为向唯一的特定对象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机场集团以其持有的资产及股权按评估值作价认购。

２

、购买资产范围：机场集团拥有的飞行区资产（包括跑道和滑行道资产、

Ａ

号候机楼停机坪资产、

Ｂ

号

候机楼停机坪资产及土地使用权、货站停机坪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相关助航设备和设施）、航站楼停车场

及站前交通设施、深圳市机场物流园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以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３

、本次发行的对价：本次收购价款以相关资产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价值

１２３

，

４５２．１５

万元

确定，公司按每股

４．９０

元的价格向机场集团非公开发行

２５

，

０５６

万股

Ａ

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向机场集团

购买上述资产中价值为

１２２

，

７７６．５４

万元的资产， 不足认够

１

万股的金额及评估值与上述支付价款的差额

６７５．６１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二）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召开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批准了本次交易及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

面值、价格、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购买资产范围等具体事宜。 关联股东机场集团在表决该议案时，依法

回避了表决。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权登记日和新股上市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股权登记手续。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２５

，

０５６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本公司唯一非流通

股东机场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机场集团承诺对在本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三宗土地：

Ｂ

号候机楼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

００１０

）、货站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０１

）和国内货运村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３９

）土地使用权的财

产权转移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机场集团进一步承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股票数量：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自上述三宗土地的房产证全部办理至公司名下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本项承诺履行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上述三宗土地的房产证已全部办理至公司名下。 本项承诺已

履行完毕。

２

、机场集团承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协助本公司完成国内货运村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３９

）的

房产证明手续；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协助本公司完成

Ｂ

号候机楼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１０

）、货

站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０１

）的房产证明手续。 机场集团保证对与上述承诺有关的法律问题或者

纠纷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如果在上述期限内上述三块土地

的房产证未能办理至本公司名下，机场集团将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本项承诺履行情况：国内货运村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３９

）、

Ｂ

号候机楼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

００１０

）、货站停机坪用地（宗地号：

Ａ２０１－０００１

）的房产证明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承诺期

内未发生触发该项承诺的情形，该项承诺履行完毕。

３

、公司截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前的可分配利润，由公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前的股

权比例享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后的可分配利润，由公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

例共同享有。 购买资产交割日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将聘请注册会计师对截至购买资产交割日的可

分配利润数据进行专项审计， 公司董事会将拟订截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的全部可分配利润的分

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机场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等利润分配议案时投赞成票。

本项承诺履行情况：董事会依据本承诺制定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并将继

续履行本项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５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４．８２％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９９．９７６％ １７．４０５％ １４．８２４％ ０

合 计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９９．９７６％ １７．４０５％ １４．８２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

股

）

比例 股数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１４．８２４％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８，７８６ ０．００３％ ５８，７８６ ０．００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５０，６１８，７８６ １４．８２７％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５８，７８６ 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３９，６２４，４１４ ８５．１７３％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１８４，４１４ ９９．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４３９，６２４，４１４ ８５．１７３％ ＋２５０，５６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１８４，４１４ ９９．９９７％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９０，２４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２４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五、历次限售情况

（一）按公司股改承诺，股改限售股份

７８６

，

４９９

，

２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限售期满。 按相关监管要求，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委托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解除限售手续，该部分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已解除限售。

（二）公司高管锁定股除财务总监支广纬持有的公司股份

５８

，

７８６

股未解除限售外，其余高管锁定股

均按规定解除限售。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的深圳机场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

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解除限售股东机场集团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进行证券交易，并履行必

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７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本次会议

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本人签收或传真（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举行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文件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以

９

人同意、无反对和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

保密与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修订）的议案》，进一步完善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公司内幕信息保密与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修订）》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６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政府补贴两笔，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根据大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企业上市补贴资金的通知》（大财指

企【

２０１１

】

１３５７

号），公司获得上市补贴

１００

万元。

二、根据大连金州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重大产业化推进工程重大产业化专项（第

六批）资助资金的通知》（大金财企发【

２０１１

】

１１５８

号），公司获得补贴

４５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两笔补贴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且其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以非现场方式召

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

９

人，分别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民先

生、王一江先生、刘俊先生、孙建忠先生、李锁云先生、吴江龙先生、陈开成先生、黄国良先

生、韩学松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

州分行营业部、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营业部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

于存放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每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的募集资金金额由董事

长确定。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１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停牌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交易事项，为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自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方金利福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登营就收购事宜积极协调、研究。现就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为扩大黄金珠宝饰品的终端销售市场占用率，充分整合公司产业链条，促进公司主业发展，经筛

选，公司拟收购河南省金利福珠宝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金利福钻石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以下简称“金利

福公司”），以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丰富产业结构。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转让标的：金利福公司的股权及相关资产

１．

公司名称：河南省金利福珠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水霞

住所：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

７２

号

２

号楼

２５

层

７６

号

注册资本：

４８０１

万元

注册号：

４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４２

经营范围：珠宝、金银首饰的批发和零售

２．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利福钻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登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北路水坝工业区

２５

栋

６０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７３７７６８

经营范围：珠宝、钻石、黄金、铂金等首饰的购销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管控、专

卖商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二、筹划事项进展情况

经双方讨论研究，就收购金利福公司、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事项已初步达成一致意见，鉴于：

１．

标的公司尚未完成专项审计，财务数据尚不确定，公司无法判断本次收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２．

收购协议的关键条款，如最终收购价格、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和交易股权的范围等尚待具有证

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出具详实的专业报告后，予以补充完善；

３．

经与拟收购资产的转让方进行反复沟通，双方就本次并购的交易模式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经公司研究决定，暂时取消本次收购，待收购条件成熟时，公司将再行启动审议程序。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